
采购需求
第1包：监测调度网络租用（传输、发射）

1、 [bookmark: _GoBack]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
表1：网络租用线路概览
	序号
	专线用途
	带宽
	数量
	租用期（月）
	备注

	1
	安全播出指挥调度
	10M
	27
	11
	

	2
	
	20M
	1
	11
	

	3
	
	100M
	2
	11
	

	4
	广播电视监测及
信号传输
	10M
	5
	11
	

	5
	
	20M
	15
	11
	

	6
	
	100M
	6
	11
	

	7
	
	150M
	1
	11
	

	8
	
	500M
	1
	11
	

	9
	
	1800M
	1
	11
	

	　
	合计
	　
	59
	　
	　


表2：网络租用线路具体需求
	业务名称
	序号
	网络A端名称及地址
	网络Z端安装位置
	数量
	接入类型
	前端带宽（M)

	安全播出指挥调度
	1
	北京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指挥大厅设备机房
	延庆高山转播站值班室
	1
	PTN、OTN
	10

	
	2
	
	房山高山转播站值班室
	1
	PTN、OTN
	10

	
	3
	
	歌华A0机房值班室
	1
	PTN、OTN
	10

	
	4
	
	歌华C0机房值班室
	1
	PTN、OTN
	10

	
	5
	
	歌华D0机房值班室
	1
	PTN、OTN
	10

	
	6
	
	歌华石景山分公司机房值班室
	1
	PTN、OTN
	10

	
	7
	
	歌华门头沟分公司机房值班室
	1
	PTN、OTN
	10

	
	8
	
	歌华昌平分公司机房值班室
	1
	PTN、OTN
	10

	
	9
	
	歌华延庆分公司机房值班室
	1
	PTN、OTN
	10

	
	10
	
	歌华房山分公司机房值班室
	1
	PTN、OTN
	10

	
	11
	
	密云高山转播站值班室
	1
	PTN、OTN
	10

	
	12
	
	怀柔高山转播站值班室
	1
	PTN、OTN
	10

	
	13
	
	平谷高山转播站值班室
	1
	PTN、OTN
	10

	
	14
	
	歌华传媒集团会议室
	1
	PTN、OTN
	10

	
	15
	
	移动电视值班室
	1
	PTN、OTN
	10

	
	16
	
	数字电视·鼎视公司会议室
	1
	PTN、OTN
	10

	
	17
	
	数字电视·鼎视公司值班室
	1
	PTN、OTN
	10

	
	18
	
	歌华B0机房值班室
	1
	PTN、OTN
	10

	
	19
	
	歌华怀柔分公司机房值班室
	1
	PTN、OTN
	10

	
	20
	
	歌华密云分公司机房值班室
	1
	PTN、OTN
	10

	
	21
	
	歌华顺义分公司机房值班室
	1
	PTN、OTN
	10

	
	22
	
	歌华平谷分公司机房值班室
	1
	PTN、OTN
	10

	
	23
	
	歌华通州分公司机房值班室
	1
	PTN、OTN
	10

	
	24
	
	歌华大兴分公司机房值班室
	1
	PTN、OTN
	10

	
	25
	
	歌华总前端（值班室）
	1
	PTN、OTN
	10

	
	26
	
	歌华总前端（会议室）
	1
	PTN、OTN
	10

	
	27
	
	顺义融媒体中心（会议室+值班室）
	1
	PTN、OTN
	20

	
	28
	局346会议设备间
	总局视频会议系统
	1
	SDH
	10

	
	29
	监测中心安播大厅
	总局指挥调度平台
	1
	PTN、OTN
	100

	
	30
	科技处313室
	
	1
	PTN、OTN
	100

	广播电视监测及信号传输
	31
	副中心C1数据机房
	歌华A0机房
	1
	PTN、OTN
	20

	
	32
	
	歌华C0机房
	1
	PTN、OTN
	20

	
	33
	
	歌华D0机房
	1
	PTN、OTN
	20

	
	34
	
	歌华石景山分公司
	1
	PTN、OTN
	20

	
	35
	
	歌华门头沟分公司
	1
	PTN、OTN
	20

	
	36
	
	歌华昌平分公司
	1
	PTN、OTN
	20

	
	37
	
	歌华延庆分公司
	1
	PTN、OTN
	20

	
	38
	
	歌华房山分公司
	1
	PTN、OTN
	20

	
	39
	
	延庆高山无线转播站
	1
	PTN、OTN
	100

	
	40
	
	房山高山无线转播站
	1
	PTN、OTN
	100

	
	41
	
	歌华B0机房
	1
	PTN、OTN
	20

	
	42
	
	歌华怀柔分公司
	1
	PTN、OTN
	20

	
	43
	
	歌华密云分公司
	1
	PTN、OTN
	20

	
	44
	
	歌华顺义分公司
	1
	PTN、OTN
	20

	
	45
	
	歌华平谷分公司
	1
	PTN、OTN
	20

	
	46
	
	歌华通州分公司
	1
	PTN、OTN
	20

	
	47
	
	歌华大兴分公司
	1
	PTN、OTN
	20

	
	48
	
	密云高山无线转播站
	1
	PTN、OTN
	100

	
	49
	
	怀柔高山无线转播站
	1
	PTN、OTN
	100

	
	50
	
	平谷高山无线转播站
	1
	PTN、OTN
	100

	
	51
	
	顺义融媒体中心
	1
	PTN、OTN
	10

	
	52
	
	顺义融媒体中心北京安播PC端
	1
	PTN、OTN
	10

	
	53
	
	鼎视平台
	1
	PTN、OTN
	500

	
	54
	
	鼎视平台设备网管
	1
	PTN、OTN
	10

	
	55
	
	歌华有线综合网络支撑系统数据展示及北京安播PC端
	1
	PTN、OTN
	10

	
	56
	
	歌华总前端机房（高标清4K）
	1
	PTN、OTN
	1800

	
	57
	
	歌华总前端机房（8K电视信号）
	1
	PTN、OTN
	150

	
	58
	
	行业网络安全监管(专网端)：歌华有线公司总前端
	1
	PTN、OTN
	100

	
	59
	
	行业网络安全监管（专网端）：城市电视
	1
	PTN、OTN
	10



2.项目概述
北京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的广播电视融合媒体智慧监管平台，实现对我市市区两级安播单位播出、传输、发射的广播电视节目、IPTV节目监测，实现对各单位重要播出环节、重点安播场所可视指挥调度。
北京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的网络视听新媒体综合监管平台，实现对我市网络视听行业视听内容监管、视听舆情监管，实现对我市各安播单位行业网络安全监管等工作，实现数据底座、智能审查、用户权限管理等功能。
根据《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要求，监测中心接收、监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新媒体集团、数字电视·鼎视公司、歌华有线公司总前端及各分中心分公司、歌华传媒移动电视公司、各区融媒体中心等单位播出、传输、开路发射的广播电视节目、IPTV节目数据，采集安播单位的网络安全数据，并开展安全播出指挥调度业务，需租用专线传送节目数据、报警信息、指挥调度信息，要求租用网络通达各单位播出机房、传输机房、发射机房、会议室及北京市政务云。
2、 商务要求
1. 交付的时间和地点
（1）时间：11个月。
（2）地点：歌华有线总前端、歌华传媒集团、数字电视·鼎视公司、区融媒体中心、高山转播站等播出传输机构，广电总局指挥调度平台等部门至北京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北京市政务云。
2. 付款条件
合同签订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交合同总价的10%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采购人收到履约保证金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不低于合同款50%的合同首款；中标人按照合同规定履行服务满2个月且尾款预算下达后，采购人支付合同尾款。合同期满后，若中标人完全履行了合同所规定的条款，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且无任何争议或遗留问题，在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无息退还合同履约保证金。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网络租用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租用监测调度网络，支撑北京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广播电视监测、网络安全监测、安全播出可视指挥调度等业务正常开展。
1.2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链路开通。
2. 服务内容及要求
2.1	租用线路需满足的性能等要求
（1）为广播电视监测、安全播出可视指挥调度提供不间断专网传输服务。
（2）主干光路和主要设备可用率大于99.99％以上,信号传输误码率、时延等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3）因外部原因导致专线调整、维修、变更的，应提前3个工作日通知监测中心。
2.2 租用线路需满足的服务等要求
（1）投标人应提供7×24热线人工值守以及响应电话，7×24全天候技术支持响应，当设备出现故障时，采购人在任何时候可以得到及时响应和故障及时解决。
（2）巡检维护
每季度对广播电视监测、安全播出可视指挥调度专网进行巡检。包括对光路电路、传输线路的运行状况进行检查，巡检完成后向监测中心提交巡检报告，内容包括：巡检内容概述、网络保障情况、故障处理情况等。
（3）应急处置
突发情况造成专线中断，须在2小时内确定故障点并到达事故现场，4小时内恢复专线传输，及时报告监测中心并在2个工作日内向监测中心提交详细故障处理报告。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不涉及。
2.4线路租用的其他服务要求
（1）项目实施团队要求
投标人应为本项目配备不少于2人的维护团队，负责定期对网络设施进行维护。团队成员具备2年以上专网维护工作经验，以及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网络或通信专业中级 (含)以上工程师资格，熟悉PTN、OTN等网络传输制式，经验丰富具备维护技能；并派专人负责售后服务。
★提供5*8小时现场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机制，接收网络报障，协调排障，确保监测调度网络畅通。投标人须出具承诺函，格式自拟、加盖公章。
（2）投标人提供《项目需求分析》《项目服务方案》《运行维护方案》《应急预案》
1）《项目需求分析》内容应包括业务内容理解、网络需求理解、重难点分析等内容。
2）《项目服务方案》内容应包括技术路线及组网方案、网络带宽、接入方式、备份网络的拓扑规划等内容。
3）《运行维护方案》内容应包括对光路电路等传输线路的运行状况的维护内容、维护方式、维护周期、维护团队及物资保障等。
4）《应急预案》内容包括风险分析、应对分析、响应速度、处置团队及保障经验等。
3. 验收标准
3.1投标人提供的网络资源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3.2服务期期满。
3.3相关报告齐全。

第2包：监测调度网络租用（播出、文旅）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
表1：网络租用线路概览
	序号
	专线用途
	带宽
	数量
	租用期（月）
	备注

	1
	安全播出指挥调度
	10M
	39
	11
	

	2
	
	20M
	5
	11
	

	3
	广播电视监测及
信号传输
	10M
	18
	11
	

	4
	
	30M
	1
	11
	

	5
	
	100M
	3
	11
	

	6
	
	800M
	1
	11
	

	7
	
	1000M
	1
	11
	

	　
	合计
	　
	68
	　
	　


表2：网络租用线路具体需求
	业务名称
	序号
	网络A端名称及地址
	网络Z端安装位置
	数量
	接入类型
	前端带宽（M)

	安全播出指挥调度
	1
	北京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指挥大厅设备机房
	西城融媒体中心会议室
	1
	PTN、OTN
	10

	
	2
	
	西城文旅局会议室
	1
	PTN、OTN
	10

	
	3
	
	海淀文旅局会议室
	1
	PTN、OTN
	10

	
	4
	
	丰台文旅局会议室
	1
	PTN、OTN
	10

	
	5
	
	石景山文旅局会议室
	1
	PTN、OTN
	10

	
	6
	
	门头沟文旅局会议室
	1
	PTN、OTN
	10

	
	7
	
	昌平文旅局会议室
	1
	PTN、OTN
	10

	
	8
	
	延庆文旅局会议室
	1
	PTN、OTN
	10

	
	9
	
	房山文旅局会议室
	1
	PTN、OTN
	10

	
	10
	
	北京新媒体集团（会议室）
	1
	PTN、OTN
	10

	
	11
	
	海淀融媒体中心（会议室+值班室）
	1
	PTN、OTN
	20

	
	12
	
	丰台融媒体中心（会议室+值班室）
	1
	PTN、OTN
	20

	
	13
	
	石景山融媒体中心（会议室+值班室）
	1
	PTN、OTN
	20

	
	14
	
	门头沟融媒体中心值班室
	1
	PTN、OTN
	10

	
	15
	
	门头沟融媒体中心会议室
	1
	PTN、OTN
	10

	
	16
	
	昌平融媒体中心（会议室+值班室）
	1
	PTN、OTN
	20

	
	17
	
	延庆融媒体中心值班室
	1
	PTN、OTN
	10

	
	18
	
	延庆融媒体中心会议室
	1
	PTN、OTN
	10

	
	19
	
	房山融媒体中心（会议室+值班室）
	1
	PTN、OTN
	20

	
	20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总控值班室（建外）
	1
	PTN、OTN
	10

	
	21
	
	亦庄融媒体中心会议室
	1
	PTN、OTN
	10

	
	22
	
	朝阳融媒体中心会议室
	1
	PTN、OTN
	10

	
	23
	
	朝阳融媒体中心值班室
	1
	PTN、OTN
	10

	
	24
	
	怀柔融媒体中心会议室
	1
	PTN、OTN
	10

	
	25
	
	怀柔融媒体中心值班室
	1
	PTN、OTN
	10

	
	26
	
	东城文旅局会议室
	1
	PTN、OTN
	10

	
	27
	
	朝阳文旅局会议室
	1
	PTN、OTN
	10

	
	28
	
	怀柔文旅局会议室
	1
	PTN、OTN
	10

	
	29
	
	密云文旅局会议室
	1
	PTN、OTN
	10

	
	30
	
	顺义文旅局会议室
	1
	PTN、OTN
	10

	
	31
	
	平谷文旅局会议室
	1
	PTN、OTN
	10

	
	32
	
	通州文旅局会议室
	1
	PTN、OTN
	10

	
	33
	
	大兴文旅局会议室
	1
	PTN、OTN
	10

	
	34
	
	密云融媒体中心会议室
	1
	PTN、OTN
	10

	
	35
	
	密云融媒体中心值班室
	1
	PTN、OTN
	10

	
	36
	
	平谷融媒体中心会议室
	1
	PTN、OTN
	10

	
	37
	
	平谷融媒体中心值班室
	1
	PTN、OTN
	10

	
	38
	
	通州融媒体中心值班室
	1
	PTN、OTN
	10

	
	39
	
	通州融媒体中心会议室
	1
	PTN、OTN
	10

	
	40
	
	大兴融媒体中心值班室
	1
	PTN、OTN
	10

	
	41
	
	大兴融媒体中心会议室
	1
	PTN、OTN
	10

	
	42
	
	北京广播电视台会议室2606室
	1
	PTN、OTN
	10

	
	43
	
	北京广播电视台电视端播出值班室1307室（建国路98号）
	1
	PTN、OTN
	10

	
	44
	
	执法总队宣传和执法保障中心（政务大厅12层）
	1
	PTN、OTN
	10

	广播电视监测及信号传输
	45
	副中心C1数据机房
	海淀融媒体中心
	1
	PTN、OTN
	10

	
	46
	
	丰台融媒体中心
	1
	PTN、OTN
	10

	
	47
	
	门头沟融媒体中心
	1
	PTN、OTN
	10

	
	48
	
	昌平融媒体中心
	1
	PTN、OTN
	10

	
	49
	
	延庆融媒体中心
	1
	PTN、OTN
	10

	
	50
	
	房山融媒体中心
	1
	PTN、OTN
	10

	
	51
	
	石景山融媒体中心
	1
	PTN、OTN
	30

	
	52
	
	怀柔融媒体中心
	1
	PTN、OTN
	10

	
	53
	
	密云融媒体中心
	1
	PTN、OTN
	10

	
	54
	
	平谷融媒体中心
	1
	PTN、OTN
	10

	
	55
	
	通州融媒体中心
	1
	PTN、OTN
	10

	
	56
	
	通州甘棠发射塔
	1
	PTN、OTN
	10

	
	57
	
	大兴融媒体中心
	1
	PTN、OTN
	10

	
	58
	
	朝阳融媒体中心
	1
	PTN、OTN
	10

	
	59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1路
	1
	PTN、OTN
	10

	
	60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2路
	1
	PTN、OTN
	10

	
	61
	
	北京广播电视台电视端
	1
	PTN、OTN
	800

	
	62
	
	北京广播电视台电视端设备网管
	1
	PTN、OTN
	10

	
	63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设备网管
	1
	PTN、OTN
	10

	
	64
	
	北京市政务云六里桥机房（IPTV、公共广播、网站安全监测回传及对外发布）
	1
	PTN、OTN
	100

	
	65
	北京市政务云六里桥机房
	新媒体集团播出机房（西三环老电视台）
	1
	PTN、OTN
	1000

	
	66
	副中心C1数据机房
	行业网络安全监管（专网端）：北京广播电视台
	1
	PTN、OTN
	100

	
	67
	
	行业网络安全监管（专网端）：政务云
	1
	PTN、OTN
	100

	
	68
	
	行业网络安全监管（专网端）：大兴融媒体办公楼2层主干机房
	1
	PTN、OTN
	10



2.项目概述
北京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的广播电视融合媒体智慧监管平台，实现对我市市区两级安播单位播出、传输、发射的广播电视节目、IPTV节目监测，实现对各单位重要播出环节、重点安播场所可视指挥调度。
北京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的网络视听新媒体综合监管平台，实现对我市网络视听行业视听内容监管、视听舆情监管，实现对我市各安播单位行业网络安全监管等工作，实现数据底座、智能审查、用户权限管理等功能。
根据《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要求，监测中心接收、监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新媒体集团、各区融媒体中心等单位播出、传输、开路发射的广播电视节目、IPTV节目数据，采集安播单位的网络安全数据，并开展安全播出指挥调度业务，需租用专线传送节目数据、报警信息、指挥调度信息，要求租用网络通达各单位播出机房、传输机房、发射机房、会议室及北京市政务云。
2、 商务要求
1. 交付的时间和地点
（1）时间：11个月。
（2）地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新媒体集团、区融媒体中心、区文旅局等播出传输机构至北京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北京市政务云。
2. 付款条件
合同签订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交合同总价的10%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采购人收到履约保证金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不低于合同款50%的合同首款；中标人按照合同规定履行服务满2个月且尾款预算下达后，采购人支付合同尾款。合同期满后，若中标人完全履行了合同所规定的条款，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且无任何争议或遗留问题，在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无息退还合同履约保证金。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网络租用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租用监测调度网络，支撑北京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广播电视监测、网络安全监测、安全播出可视指挥调度等业务正常开展。
1.2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链路开通。
2. 服务内容及要求
2.1	租用线路需满足的性能等要求
（1）为广播电视监测、安全播出可视指挥调度提供不间断专网传输服务。
（2）主干光路和主要设备可用率大于99.99％以上,信号传输误码率、时延等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3）因外部原因导致专线调整、维修、变更的，应提前3个工作日通知监测中心。
2.2 租用线路需满足的服务等要求
（1）投标人应提供7×24热线人工值守以及响应电话，7×24全天候技术支持响应，当设备出现故障时，采购人在任何时候可以得到及时响应和故障及时解决。
（2）巡检维护
每季度对广播电视监测、安全播出可视指挥调度专网进行巡检。包括对光路电路、传输线路的运行状况进行检查，巡检完成后向监测中心提交巡检报告，内容包括：巡检内容概述、网络保障情况、故障处理情况等。
（3）应急处置
突发情况造成专线中断，须在2小时内确定故障点并到达事故现场，4小时内恢复专线传输，及时报告监测中心并在2个工作日内向监测中心提交详细故障处理报告。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不涉及。
2.4线路租用的其他服务要求
（1）项目实施团队要求
投标人应为本项目配备不少于2人的维护团队，负责定期对网络设施进行维护。团队成员具备2年以上专网维护工作经验，以及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网络或通信专业中级 (含)以上工程师资格，熟悉PTN、OTN等网络传输制式，经验丰富具备维护技能；并派专人负责售后服务。
★提供5*8小时现场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机制，接收网络报障，协调排障，确保监测调度网络畅通。投标人须出具承诺函，格式自拟、加盖公章。
（2）投标人提供《项目需求分析》《项目服务方案》《运行维护方案》《应急预案》
1）《项目需求分析》内容应包括业务内容理解、网络需求理解、重难点分析等内容。
2）《项目服务方案》内容应包括技术路线及组网方案、网络带宽、接入方式、备份网络的拓扑规划等内容。
3）《运行维护方案》内容应包括对光路电路等传输线路的运行状况的维护内容、维护方式、维护周期、维护团队及物资保障等。
4）《应急预案》内容包括风险分析、应对分析、响应速度、处置团队及保障经验等。
3. 验收标准
3.1投标人提供的网络资源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3.2服务期期满。
3.2相关报告齐全。








第3包：政务云租用

以下条款中打“★”号的条款为实质性响应条款，如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中不满足任何一项实质性条款，为不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其《投标文件》将被拒绝。打“#” 号条款标注的内容为关键技术指标项，将作为重要评分指标。打“	△”号条款标注的内容为一般技术指标项，将作为一般评分指标。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
[bookmark: _Toc23035][bookmark: _Toc193804273]广播电视融合媒体智慧监管平台、网络视听新媒体综合监管平台云资源
	序号
	服务类
	服务项
	服务描述或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数量

	政务云基础服务

	一
	计算服务
	　
	　
	　
	　

	1　
	计算服务
	平台云主机服务（包含X86、ARM、C86）
	vCPU
	vCPU
	2915

	2　
	计算服务
	平台云主机服务（包含X86、ARM、C86）
	内存
	GB
	5690

	3　
	计算服务
	物理服务器租用服务（包含X86、ARM、C86）
	配置1：双路每CPU核数≥32核，主频≥2.0GHz，128G内存，2块600GSAS硕盘，2个HBA卡，2个万兆端口
	台
	8

	4　
	计算服务
	物理服务器增配服务（包含X86、ARM、C86）
	内存-32GB内存
	条
	43

	5　
	计算服务
	物理服务器增配服务（包含X86、ARM、C86）
	硬盘配置1-480GB SSD
	块
	99

	6
	计算服务
	物理服务器增配服务（包含X86、ARM、C86）
	硬盘配置3-4TB SATA
	块
	1

	7　
	计算服务
	GPU卡算力服务（适配X86、ARM、C86）
	GPU显存不低于16GB，最大单精度浮点计算能力不低于10TFLOPS（需同时租用云主机或物理服务器资源，联合使用）
	块
	25

	8　
	计算服务
	GPU卡算力服务（适配X86、ARM、C86）
	GPU显存（需同时租用云主机或物理服务器资源，联合使用）
	GB
	576

	9　
	计算服务
	GPU卡算力服务（适配X86、ARM、C86）
	半精度浮点运算能力（需同时租用云主机或物理服务器资源，联合使用）
	TFLOPS
	744

	二
	存储服务
	　
	　
	　
	　

	10　
	存储服务
	普通性能存储
	普通存储（单盘技术指标：单盘IOPS 2000-5000）
	GB
	694015

	11　
	存储服务
	高性能存储
	高性能存储（单盘技术指标：单盘IOPS 10000-25000）
	GB
	134392

	12　
	存储服务
	静态存储
	静态存储
	TB
	81

	13　
	存储服务
	本地备份服务
	本地备份服务
	GB
	81000

	三
	网络服务
	　
	　
	　
	　

	14　
	互联网链路服务
	互联网链路服务
	互联网链路带宽
	Mbps
	450

	15　
	互联网链路服务
	互联网链路服务
	互联网IP地址租用服务、并提供备案服务
	个IP
	8

	16　
	互联网链路服务
	远程接入服务
	远程接入服务
	账号
	26

	17　
	互联网链路服务
	vpn服务
	ssl-vpn接入
	1套
	2

	18　
	互联网链路服务
	vpn服务
	IPSEC-VPN接入
	Mbps
	150

	19　
	互联网链路服务
	web应用防火墙（WAF)
	针对网站和WEB应用系统提供应用层安全防护，支持各类sql注入、xss攻击、网页木马、webshell等web威胁防护
	套
	6

	政务云扩展服务

	一
	基础软件支撑服务
	　
	　
	　
	　

	20　
	基础软件服务
	商用操作系统套餐
	Windows Server套餐：Windows Server租用、安装及维护
	套
	59

	21　
	基础软件服务
	开源操作系统套餐
	开源操作系统套餐-提供开源操作系统安装和维护服务
	套
	11

	22　
	基础软件服务
	信创操作系统套餐
	信创操作系统套餐-提供信创操作系统安装和维护服务
	套
	18

	二
	安全服务
	　
	　
	　
	　

	23　
	安全服务
	云端抗DDOS服务
	云端抗DDOS服务
	套
	1

	24　
	安全服务
	云端APT防护服务
	云端APT防护服务
	套
	2

	25　
	安全服务
	主机杀毒服务
	主机杀毒服务
	套
	161

	26　
	安全服务
	网页防篡改服务
	网页防篡改服务
	套
	3

	27　
	安全服务
	主机加固服务
	主机加固服务
	次
	644

	28　
	安全服务
	主机漏洞扫描
	主机漏洞扫描
	次
	644

	29　
	安全服务
	数据库审计服务
	数据库审计服务
	套
	9

	30　
	安全服务
	主机日志分析
	主机日志分析
	次
	161

	三
	其他服务
	　
	　
	　
	　

	31　
	国密服务
	国密服务-国密算法远程接入网关
	国密服务-国密算法远程接入网关
	套
	2

	32　
	国密服务
	国密服务-身份鉴别服务
	国密服务-身份鉴别服务
	套
	1

	33　
	国密服务
	国密服务-数据加解密服务
	国密服务-数据加解密服务
	套
	1

	34　
	国密服务
	国密服务-密码签名验签服务
	国密服务-密码签名验签服务
	套
	1

	35　
	国密服务
	国密服务-密码机（算力能力）
	国密服务-密码机（算力能力）
	套
	2

	36　
	国密服务
	国密服务-权威机构颁发的个人证书
	国密服务-权威机构颁发的个人证书
	套
	20

	37　
	国密服务
	国密服务-权威机构颁发的国密SSL证书（通配符）
	国密服务-权威机构颁发的国密SSL证书（通配符）
	套
	1

	38　
	国密服务
	国密服务-国密USBKEY
	国密服务-国密USBKEY
	套
	20



2.项目概述
北京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现已建成广播电视融合媒体智慧监管平台和网络视听新媒体综合监管平台。上述系统实现对我市各级广播电视安播单位播出、传输的广播电视节目、IPTV节目监测、网站安全监测，对各安播单位重要播出环节、场所可视指挥调度；实现对网络视听内容、舆情信息、行业网络安全业务的监测监管，实现数据底座、智能审查、用户权限管理等功能。根据市经信局《北京市市级政务云管理办法的通知》（京经信委函（2019）150号）要求，广播电视融合媒体智慧监管平台、网络视听新媒体综合监管平台等系统所需相关计算存储资源由北京市政务云提供，按期租用。

2、 [bookmark: _Toc193804281]商务要求
1.服务地点
北京市政务云机房
2.服务期限
12个月。
3.付款条件
合同签订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交合同总价的10%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采购人收到履约保证金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不低于合同款50%的合同首款；中标人按照合同规定履行服务满2个月且尾款预算下达后，采购人支付合同尾款。合同期满后，若中标人完全履行了合同所规定的条款，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且无任何争议或遗留问题，在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无息退还合同履约保证金。
3、 技术参数要求
1.基本要求
1.1政务云需实现的目标
租用政务云资源支撑广播电视及IPTV信号监测、网络视听内容、舆情信息、行业网络安全监管等业务开展，支撑各业务系统正常、安全、稳定、可靠运行。保障我市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为行政主管部门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bookmark: _Toc193804283]1.2云资源要求
★云服务商提供的云资源所采用的CPU、数据库、操作系统等应在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安全可靠测评结果公告》范围内。（《安全可靠测评结果公告》http://www.itsec.gov.cn/aqkkcp/cpgg），投标人提供相关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公章。
★云租期内，投标人提供5*8小时现场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机制,服务地点北京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人员要求具有CISP或CISAW网络安全资质证书，主要工作为云效率统计、云资源调整及安防工作协调、协助规划涉云项目等（投标人须出具承诺函，格式自拟、加盖公章；函中应需提供现场技术支持人员简历介绍工作经验证明材料、相关证书复印件材料）。
2.服务内容及要求
2.1政务云性能要求
（1）政务云服务平台管理系统需要具备安全、稳定、可靠和高扩展等特性，云平台应具备不低于99.99%可用性，数据可靠性不低于99.9999%。可支持用户自主配置主机、存储、网络、安全等资源，支持定制化开发。
（2）支持数据中心资源动态调度，云主机资源支持弹性调整，可根据业务压力随时调整虚拟机数量、内存及数据盘磁盘容量，实例可用性达99.99%；虚拟机支持秒级启动功能，停机时间可控制在秒级。
（3）支持对虚拟机CPU、内存、存储、带宽进行实时监控，并支持具备自定义告警规则修改功能。
（4）支持虚拟机的跨物理服务器的在线迁移；可按要求支持对资源进行物理或逻辑隔离，满足具备政务云平台独立资源区域划分功能要求；支持用户自定义虚拟主机专用网络或VLAN划分功能，并支持7层和4层的软件负载均衡。
（5）支持自动生成资源使用情况的数据报表生成功能（需提供所投产品此项要求的系统截图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
（6）支持信创操作系统和信创数据库安装部署。 
（7）支持存储快照，对系统盘、磁盘数据生成备份功能，快速恢复数据，本地数据零丢失功能。
（8）支持云平台租户自行指定云主机的网卡IP分配指定功能。
（9）云平台应支持IPv6、 IPv4地址访问，具备IPv6、 IPv4配合完成IPv6适配改造双栈地址。
（10）支持自动化运维工具和自动化运维，自动化运维工具支持自动化巡检、云平台补丁自动分发、批量远程脚本执行等功能；支持自动告警、运维即时通讯工具、告警升级、工单与故障报告自动分发和认领等功能。
2.2政务云服务要求
（1）确保各系统政务云资源安全可靠运行，无安全隐患，不被病毒、木马等网络威胁攻击；有完整的网络安全应急预案，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故。
（2）提供云主机深度监控、网络流量监控、抗DDos、防篡改等网络安全服务，定期对各系统进行漏洞扫描、杀毒、防护。
（3）投标人为本项目提供授时服务，配合采购人完成政务云机房总进线间专线链路跳接铺设工作，配合项目各中标单位做好云上系统部署调试。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不涉及。
2.4政务云租用期内人员及相关服务
（1）实施运维团队
投标人应为本项目实施配备专门的项目负责人和不少于3人的技术运维人员，负责云资源部署调试、安全防护部署。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高级）且具有5年（含）以上类似工作经验，运维人员技术人员应具有CISP或CISAW资质证书且具有2年（含）以上类似工作经验，团队人员需提供人员简历、证书复印件。需提供团队人员组成文件方案。
（2）培训
投标人应提供详细的培训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培训计划、培训目标、培训内容、授课人员等，通过培训使用人员能够了解本项目政务云架构、运维方法、防护方案及政务云监管平台使用方法。租用期内1次。
（3）现场技术支持
1）重要保障期（由采购人根据业务需求确定），按照采购人要求，投标人负责安排1名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服务，处置突发故障，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2）技术人员到现场提供技术支持服务的交通、食宿等费用由中标人承担，且技术人员应遵守采购人现场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服从采购人管理。
2.5投标方案、预案要求
投标人提供《项目需求分析》《项目实施方案》《运维方案》《应急预案》
（1）《项目需求分析》内容应包括业务内容理解、云资源需求理解、重难点分析等内容。
（2）《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应包括基础设施、网络安全、管理制度等内容。
（3）《运维方案》内容应包括组织架构及职责分工、运维制度、运维工作事项、网络安全防护等内容。
（4）《应急预案》内容应包括组织架构及职责分工、应急事件分级分类、风险分析、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等内容。
2.6政务云迁移服务要求
(1)业务系统属于生产系统，已部署在云平台平稳运行。保障业务系统连续性是关键。如涉及业务迁移，需在不中断业务的前提下，自合同生效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系统迁移。
(2)采购人无额外费用，投标人需自行考虑应用系统迁移及此项工作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迁移产生的资源费用、专线迁移费用、系统开发商费用、原服务商迁出相关费用。
(3)投标人承诺根据采购人需求完成系统迁移工作，并且不能改变和影响原有系统的功能、技术状态以及采购人的使用习惯。
2.7保密要求
（1）投标人因承接本合同约定项目所知悉的该项目信息或采购人信息，以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与该项目有关的全部信息均为采购人的保密信息，投标人应按照采购人关于保密工作的相关要求，对上述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投标人须严格遵守信息安全规定，不得利用系统维护服务时的便利对采购人数据及其他信息擅自修改或透漏给第三方。
（2）投标人应对上述保密信息予以妥善保存，并保证仅将其用于与完成本合同项下约定项目实施有关的用途或目的。在缺少相关保密条款约定时，对上述保密信息,投标人应至少采取适用于对自己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的同等保护措施和审慎程度进行保密。
（3）投标人保证将保密信息的披露范围严格控制在直接从事该项目工作且因工作需要有必要知悉保密信息的工作人员范围内,对投标人非从事该项目的人员一律严格保密。
（4）投标人应保证在向其工作人员披露采购人的保密信息前，认真做好员工的保密教育工作，明确告知其将知悉的为采购人的保密信息，并明确告知其需承担的保密义务及泄密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要求全体参与该项目的人员签署书面《保密协议》。
（5）任何时间内，一经采购人提出要求，投标人应按照采购人指示在收到采购人书面通知后 5 日内将含有保密信息的所有文件或其他资料归还采购人，且不得擅自复制留存。
（6）非经采购人特别授权，采购人向投标人提供的任何保密信息并不包括授予投标人该保密信息包含的任何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或其它类型的知识产权。
（7）投标人承担上述保密义务的期限为合同有效期间及合同终止后2年，承担上述保密义务的责任主体为投标人（含投标人服务人员）。
（8）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从采购人处获知的技术和商业秘密，无论在合同期限内亦或是合同终止后，均应遵守国家有关版权、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规定，尊重需求方的知识产权，对所知悉的采购人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
（9）投标人应当对获悉的政务数据、个人信息等予以保密，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2.8知识产权要求
（1）投标人应确保本项目所提交成果无知识产权纠纷，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于项目委托方。须在响应文件中对此项作出专项承诺，格式自拟。
（2）投标人保证向采购人提供的服务成果是其独立实施完成，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合法权益。如因投标人提供的服务成果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导致该第三方追究采购人责任的，投标人应负责解决并赔偿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2.9其他要求
(1)投标人需具备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获取证书单位名称与投标人名称必须完全一致。
(2)投标人本次项目提供服务的政务云平台应通过网络安全等级保护（GB/T 22239-2019）第三级测评，评测报告持有人与投标人名称必须完全一致，提供近一年内通过网络安全等级保护（GB/T 22239-2019）第三级的测评报告（至少包括报告首页、网络安全等级测评基本信息表页、等级测评结论页）。
(3)投标人本次项目提供服务的政务云平台通过《中央网信办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证明，以证明投标人具备提高云计算服务的安全可控水平，降低云计算服务带来的网络安全风险的能力。须提供中央网信办网站公示截图。单位名称与投标人名称必须完全一致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4)投标人本次项目提供服务的政务云平台提供一年内云平台商业密码安全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符合密评第三级信息系统要求，评测报告持有人与投标人名称必须完全一致，提供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报告关键页（至少包括报告首页、被测系统基本信息表页、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结论页）
(5)投标人应提供近2023年 1月 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内服务过同类项目案例（须包括政务云基础服务或政务云扩展服务内容），合同签署单位名称须与投标人名称必须完全一致。
3.验收标准
3.1投标人提供的政务云资源及服务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3.2服务期期满。
3.3相关报告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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